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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学生信息员工作制度（试行）

哈信息教发〔2021〕45 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学校教学工作的信息反馈，及时了解学校教学的动态信息，充分发挥学

生参与教学管理的作用，实现教学全过程的有效监督，进一步完善教学质量保障体系，促进教

风、学风和校风建设，特制订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建立学生教学信息员制度，有利于搭建有效的教学管理部门、教师、学生三方的

信息沟通平台，通过学生教学信息员提供对教学工作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改进教学工作，

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

第二章 聘任与管理

第三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由学院负责领导和管理，各学院设置学生教学信息站，各年级每

个班级产生学生教学信息员 1-2 名，每个学院设学生教学信息员站长 1名，接受学校教学质量

监控中心指导。

第四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由学生个人申请，填写《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学生信息员申请表》

（附件 1）报所在学院审核推荐，学生教学信息站站长（简称站长）在学生教学信息员中产生，

由学生教学信息站站长填写《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学生信息员汇总表》，报学院主管学生工作

的书记审核签字后，报学校教学质量监控中心备案，予以聘任，聘任期为一学年，可连任，毕

业时自动解聘。

第五条 学生教学信息站站长负责本学院学生信息员的日常管理及书面教学信息的收集

和整理。

第六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的基本条件：

1.思想品德优良，秉公办事，有参与教学管理的积极性，敢于反映实际教学情况；

2.学习态度端正，成绩优良，关心学院教学工作，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

3.有团结协作精神，善于联系老师和同学，实事求是，坚持原则，遵守纪律，认真负责，

能够代表同学反映意见；

4.有较强的的观察、分析、综合能力和信息处理能力以及较好的文字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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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七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应从教学相长角度出发，严肃、认真地搞好信息工作，客观反映

教学情况和广大师生对教学的合理化要求和建议，同时将学院教学方面有关信息及时传递到学

生中去，信息要求真实、准确。

第八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职责：

1.认真学习并积极宣传学院的各项教学管理规定。及时了解有关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状况，

认真积极工作，实事求是地反馈信息；

2.对培养计划、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手段、教学管理及教学条件、教学评价、教师队伍

等教学和教学管理工作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

3.及时反映任课教师的教学态度、教学水平、教学进程、课堂管理，以及迟到、早退、调

课、缺课、作业批改等情况；

4.及时反映学生听课、实验、实习、作业、课程考核以及出勤情况；

5.收集、汇总学生对教学管理部门（包括教学管理制度的制定与实施、教学活动的组织、

教学质量的管理等）的意见和建议；

6.每位学生教学信息员每 2周填报《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教学信息反馈意见表》（附件 2），

每月 15 日 15：00 之前交由本学院站长，由站长汇总后填写《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教学信息反

馈意见汇总表》，每月月底交教学质量监控中心；

7.学生教学信息员对教学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及教学运行过程中学生反映突出的问题，可以

随时向教学质量监控中心反映；

8.积极参加学院组织的教学信息会议及各项活动；

9.协助教学质量监控中心和各院（部）进行课堂教学等教育环节的质量评价；

10.完成教学质量监控中心交办的其他工作任务。

第九条 教学质量监控中心根据学生教学信息员收集、整理的教学信息，将学生意见和建

议及时反馈给相关部门，由相关部门给予及时核实、处理和答复。

第十条 教学质量监控中心根据工作需要召开学生教学信息工作会议，提出工作要求，交

流与总结工作情况，同时对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进行表彰奖励。

第四章 学生信息员的管理

第十一条 学生教学信息员每学年按照学校学生社团管理要求进行考核和奖励。

第十二条 学校每学年开展一次“优秀学生教学信息员”评选活动，对表现出色、成绩突

出的信息员给以表彰。

第十三条 对任期内不能较好履行职责的，予以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予以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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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各学院将学生《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学生信息员申请表》、每月的学生信息员

《哈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教学信息反馈意见表》装订成册上交教学质量监控中心存档，每月《哈

尔滨信息工程学院教学信息反馈意见汇总表》经学院主管教学院长审核签字盖章后将纸质和电

子版上交教学质量监控中心。

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教学质量监控中心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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